
矿产资源登记统计管理办法 

 
    （一）矿产资源储量登记范围 

  1、探矿权人在不同勘查阶段查明矿产资源储量的； 

  2、采矿权申请人申请占用矿产资源储量的； 

  3、采矿权人因变更矿区范围等调整占用矿产资源储量的； 

  4、停办或者关闭矿山后有残留或者剩余矿产资源储量的； 

  5、工程建设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储量的； 

  6、省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矿产资源储量。 

  采矿权人占用的矿产资源储量发生重大变化后新计算的矿产资源储量，由县级

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决定是否登记。 

  （二）矿产资源储量登记应提交的资料 

  1、矿产资源储量登记书； 

  2、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审查）意见书； 

  3、矿产资源储量（评估）报告及主要附图、附表、附件。 

  除提交前款规定的资料外，探矿权人、采矿权人还应当同时提交勘查许可证或

者采矿许可证复印件；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建设单位还应当同时提交国土资源部或

者省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批准文件。 

  （三）矿产资源储量登记的办理 

  1、探矿权人查明的矿产资源储量，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通过后１５日内，由原

发证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登记； 

  2、采矿权申请人申请占用的矿产资源储量，由发证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

办理采矿许可证时同时办理； 

  3、采矿权人因变更矿区范围等调整占用的矿产资源储量，由原发证的国土资源



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采矿许可证变更登记手续时同时办理； 

  4、采矿权人停办或者关闭矿山残留或者剩余的矿产资源储量，由原发证的国土

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采矿许可证注销手续时同时办理； 

  5、工程建设项目压覆的重要矿产资源储量，由批准建设用地的国土资源行政主

管部门在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时同时办理。 

  （四）矿产资源统计周期与统计单元 

  开采矿产资源，以年度为统计周期，以采矿许可证划定的矿区范围为基本统计

单元。但油气矿产以油田、气田为基本统计单元。 

  （五）矿产资源统计要求 

  采矿权人应当于每年１1 月底前，完成矿产资源统计基础表的填报工作，并将矿

产资源统计基础表一式三份，报送矿区所在地的县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统计

单元跨行政区域的，报共同的上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县级国土资源行政

主管部门。 

  开采石油、天然气、煤层气和放射性矿产的，采矿权人应当于每年３月底前完

成矿产资源统计基础表的填报工作，并将矿产资源统计基础表一式二份报送国土资

源部。 

 
 

 


